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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

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4〕51号

行政处

罚当事

人基本

情况

个人 姓名(名称) /

注册号 /

单位 名称 昆玉市玉泉镇科农农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号 91659009MADDR7BK2K

法定代表人(负

责人)姓名

郑先军

违法行为类型

违反了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

一款和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

的规定

行政处罚内容 1.没收违法所得1100.元、没收违法经营的

农药(2种共计101瓶),并处罚款5000元。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11月15日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十四师市监处罚〔2024〕5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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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昆玉市玉泉镇科农农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 业 执 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9009MADDR7BK2K

住所：新疆昆玉市玉泉镇拉伊苏营运中心1 - 9号

法定代表人：郑 先 军

2024年8月19日，第十四师昆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
对当事人门店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检查发现当事人门店的货架

上摆放有54瓶名称为“硝 ·烟 ·莠去津”和47瓶名称为“联肼 ·乙

螨唑”的农药，当事人现场不能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。为进一

步查明事实，我局于2024年8月20日立案调查。

2024年8月29日，当事人向我局执法人员出具委托授权书，

授权委托昆玉市玉泉镇科农农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员陈**

接受询问调查、签收法律文书等相关事宜。

2024年8月2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陈**进行询问调查并

制作询问笔录1份。调查过程中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

人资质、供货商资质、进货票据、产品检验报告等证据资料，

并依照法定程序复制、拍摄、制作了证据材料，调查过程中全

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。

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进行监督检查

时发现，当事人货架上摆放有农药登记证号为PD20211635的

“硝 ·烟 ·莠去津(低毒)”和农药登记证号为PD20230408的“联

肼 · 乙螨唑(低毒)”农药，其中硝 ·烟 ·莠去津(低毒)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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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，联肼 ·乙螨唑(低毒)47 瓶，共计101瓶。当事人不能提

供农药经营许可证。

上述两种农药外包装上分别标注有以下内容1.“硝 ·烟 ·莠

去津；农药登记证号：PD20211635; 农药生产许可证号：农药

生产许(豫)0009;产品标准证号： Q/FST011-2022;净含量：

150m1;总有效成分含量30%;有效成分及其含量：硝磺草酮6%,

烟嘧磺隆4%,莠去津20%;生产日期2024年4月11日；质量保证

期2年；剂型：可分散油悬浮剂；登记证持有人：新乡市弗思特

农化科技有限公司；生产企业名称：新乡中电除草剂有限公司”。

2.“联肼 ·乙螨唑；农药登记证号：PD20230408; 农药生产许

可证号：农药生产许(豫)0078;产品标准证号：Q/HYN015-2022;

净含量：500g; 总有效成分含量45%;有效成分及其含量：联肼

肼酯30%、乙螨唑15%;生产日期：2024年4月21日；质量保证期

2年；剂型：悬浮剂；登记证持有人：平顶山市益农科技有限公

司；受委托生产企业：顶秀作物科技有限公司。”

经查，当事人于2024年7月5日从新疆阿克苏市博阳农资配

货中心购进“硝 ·烟 ·莠去津”2箱(60瓶/箱),进货总价1400

元(700元/箱×2箱),进货单价11.7元/瓶，销售价15元/瓶；

共销售66瓶，剩余54瓶，货值金额1800元(120瓶×15元/瓶),

违法所得990元(66瓶×15元/瓶)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2024年7月5日从新疆阿克苏市博阳农资配

货中心购进“联肼 ·乙螨唑”2箱(24瓶/箱),进货价2800元(1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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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箱×2箱),进货单价58.3元/瓶，销售价110元/瓶；共销售1

瓶，剩余47瓶，货值金额5280元(48瓶×110元/瓶),违法所得

110元(1瓶×110元/瓶)。

综上，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货值金额为

7080元(1800元+5280元),违法所得为1100元(990元+110元)。

本案对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

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

副本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；

2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现场检查

照片9张和制作现场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

经营农药的事实；

3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供货商阿

克苏市博阳农资配货中心的营业执照和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

各1份，证明当事人供货商的主体资质；

4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进货票据复印件

1份，证明当事人从阿克苏市博阳农资配货中心购进硝 ·烟 ·莠

去津和联肼 ·乙螨唑农药的事实；

5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售货票据2份，证

明当事人销售硝 ·烟 ·莠去津和联肼 ·乙螨唑农药的事实；

6.2024年8月1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进货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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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销售台账复印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依法履行进货查验登记台账

和销售台账的事实；

7.2024年8月20日，我局收到当事人的承诺函1份，证明当事

人认错态度良好并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事

实；

8.2024年8月2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郑先军的身份信息；

9.2024年8月2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委托书1份，证明

当事人全权委托其销售员陈**办理相关事宜的事实；

10.2024年8月2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销售员身

份证明复印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员陈军建的身份信息；

11.2024年8月2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(陈**)

1份，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情况。

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，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

字、盖章确认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、询问调查时均告知

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
2024年11月7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《第十四师市

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第十四师市监罚告〔2024〕51

号),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

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于2024年11

月8日向我局提交陈述申辩材料一份。大致内容为“1.当事人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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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墨玉县经营肥料站1家，公司购进的上述两种农药是合法渠道

购进，正规有效；2.当事人称2024年8月19日第十四师市场监督

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后，立即叫停农药的进货及使用活动；3.当

事人称我局执法人员查实的两种农药主要用于二二五团种植试

验项目，并未流向市场造成危害损失”。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

11月14日对当事人的陈述内容进行复核，复核内容为“1.经查，

当事人在墨玉县经营肥料站1家，农药从供货商资质齐全的新疆

阿克苏市博阳农资配货中心购进，情况属实，对当事人的陈述予

以采信。2.我局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不间断暗访，未发现当事人存

在经营情况，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采信。3.我局执法人员向225

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进行求证得知，当事人并未与225团开展

当事人陈述申辩书中提及的合作项目，对当事人该陈述不予采信。

综上，我局对当事人的陈述不予采纳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“硝 ·烟 ·莠

去津”和“联肼 ·乙螨唑”农药的行为，违反《农药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“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，但经营卫生用

农药的除外。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，并按照国务院农业

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

药经营许可证。...…”和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“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农药的，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。”

的规定，构成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农

药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农药经营者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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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

止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、

设备等，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000元以

上5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

上10倍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一)违反本

条例规定，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；..…”的规定，本

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

农药，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

本案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认错态度良好。经

查询《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系统》得知，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

在墨玉县分别经营一家肥料站和百货超市，查看营业执照经营范

围，范围含有农药批发，当事人存在主观故意。当事人主动停业，

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社会影响程度小。经营的农药种类并不

多(仅2种),违法所得1100元。经查询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》,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，属于初次违法。

综合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度，为保护市场主体，基

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过罚相当、综合裁量、包容审慎的原则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“当事

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(一)主动

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..…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

对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违法行为给予从轻

(较轻)行政处罚裁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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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《自治区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(试行)》(一)

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15个违法行为“农药经营者未取得

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”——违法程度：较轻“违法经营的

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”——自由裁量基准“责令停止经

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、

设备等，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

对当事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违法行为，按“较

轻”违法程度对应的裁量基准进行处罚，给予5000元的罚款。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第一款和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依据《农

药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现责令当

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违法所得1100元、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(2种共计

101瓶),并处罚款5000元。

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凭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中国农业银行或者

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 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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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11月15日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)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，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


